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0年度游泳隊
教練甄選簡章   【更正版】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游泳代表隊家長服務隊組織章程99年2月27日修訂。
二、報名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3月1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時30分起至17時30分。檢同有關證件親自報名，不受理通訊報名。

三、甄試日期及方式：

1、甄試方式：口試（由應試者當場抽籤決定順序，針對游泳教學、訓練計畫及經歷訪談）。

2、甄試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3月11 日（星期五）。
時間：下午13時30分。（13時00分至13時20分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）

四、報名及甄試地點：本校訓導處體育組（台北市愛國東路七十九巷十一號一樓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電    話：2395-2462、2394-4316、2391-7402、2321-1171、2392-0626。
              公車站名：永康街口站：20、22、38、204、209、０東、信義幹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信義金山路口站：237、253、249、606、214。
五、報名資格：

    1.高中職（或同等學歷）以上畢業。2.具C級以上泳教練證。

六、甄試類別名額：游泳教練2位，含總教練1位、教練1位﹝週一至週五 早上7:00-8:30﹞。
七、支薪：依實際授課之次數及時間支給薪津（每90分鐘：總教練1000元、教練800元）。

八、應填繳表件：
（一）報名表（請以正楷詳細填寫，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一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）

（二）資格證件：請將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，正本驗後發還。
          1、國民身份證。（未攜帶國民身份證，或國民身份證所記載姓名、出生年月日不符者，均不得報名審查）。

          3、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影本、游泳教練証影本、訓練計畫及其它相關學經歷。
九、錄取事宜：
    （一）錄取名額：游泳總教練正取1位、游泳教練正取1位，備取1位。
（二）錄取名單於100年3月1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經甄選小組審核通過後，公布於本校校訓導處及本校網站首頁之處室公告上，請自行查察。本校網址：http://www.cups.tp.edu.tw
    （三）正取者應於100年3月14日上午十二時前至本校體育組報到，繳齊證件完成簽約應聘手續，逾時視同放棄，註銷錄取資格，並由備取者依序遞補。

    （四）錄取者均應履行泳隊聘約及泳隊章則之規定事項。

十、附則：

（一）經錄取聘用後若發現有違反報名資格規定，以及繳交之證明文件，有不實及不符之情事者，

     除取消甄選及錄取資格並追繳所領薪資外，如涉及刑責，由應徵者自行負責。

（二）教學期間如因教學不良或表現不佳，影響學童權益，甄選小組得隨時解除教練職務。
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0年度游泳隊
教練甄選報名表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　　　（請以正楷詳細填寫）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編號：           

	相

片 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
	 身份證字號
	 
	 性別
	

	
	 現         職
	
	 教練證號
	

	
	 學歷
	

	通 訊 處
	

	連絡電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確實填寫以便緊急連繫)

	經

歷
	  1．
	  4．

	
	  2．
	  5．

	
	  3．
	  6．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報考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資格審核（應試者勿填）
	項             目
	審    核    情    形
	審    核    結    果

	1
	國民身份證
	正反面影本
	 □符合　　　　□不符

	2
	認證證明
	1. 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
2. C級以上泳教練證
	 □有　  　　　□無
 □有　  　　  □無

	3
	訓練計劃
	1年度之游泳隊員訓練計畫
	 □有　  　　　□無

	4
	特殊表現
	附相關學經證明文件
	 □繳驗   　   □無證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人簽章：

((報名手續
（一）填寫報名表（請以正楷詳細填寫，並貼妥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一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）。

（二）繳驗證件正本、影本：（正本驗畢歸還，影本繳交學校收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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